
1. 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机械行业

3.检查项：未设置紧急排放和应急储存设施的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无

5.检查内容：铸造用熔炼炉、精炼炉、保温炉未设置紧急排

放和应急储存设施的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铸造用熔炼炉、精炼炉、保温炉，未设置紧急排放和应

急储存设施。

6.2 铸造用熔炼炉、精炼炉、保温炉的应急储存设施容积小

于炉体最大容量。

6.3 两台或者两台以上熔炼炉、精炼炉、保温炉共用应急储

存设施，其容量小于各熔炼炉、精炼炉、保温炉炉体容量之

和。

6.4 除外情形：

有色合金铸造用机边炉未设置紧急排放和应急储存设

施。


